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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禁赌的 法律制度
赌博， 是以偶然的事实决定财物得失的一种犯

罪行为。 各国根据自己传统文化和法律渊源， 从维

护社会稳定的大局考虑， 制定了不同的法律。

世界上多数国家如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奥地利、

韩国、 蒙古、 越南坚持实行赌博犯罪化的刑事立场， 因

为赌博会对他人的财产造成风险和危害， 破坏诚实劳动

的社会风气， 导致抢劫或盗窃等犯罪行为滋生。

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赌博犯罪。 规定此罪的主要是一

些大陆法系国家， 如韩国、 德国、 意大利、 奥地利、 加

拿大、 日本等。 韩国刑法设有了普通赌博罪、 常习赌博

罪和开设赌场罪。 德国有非法开设赌场罪和参加未经许

可的赌博罪。 意大利刑法规定了经营赌博罪和参加赌博

罪以及各种加重情节。 奥地利有赌博罪， 还规定了处罚

的例外情况。 日本刑法有赌博罪、 常习赌博罪、 赌博场

开张等图利罪、 彩票罪等。

在特别刑法中规定赌博罪。 如日本的 《中央赛马会

法》 《赛马法》 《有奖彩券法》， 德国的 《营业管制法》

等规定了与博彩有关的犯罪行为。

在允许赌博合法化的同时， 加强对赌博的管制。 英

国、 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俄罗斯、 摩纳哥、 瑞士

等国家允许赌博与彩票行为， 但有严格的监督规定， 规

定了在合法赌博过程中的犯罪， 如赌博欺诈罪。

传统赌博是否入罪

各国法律各有不同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网络赌博泛

滥成灾， 各国相继采用法律手段进行

围堵。

美国于 1961年出台的 《电信法》

就规定， 任何从事赌博或下注行业的

人明知而使用有限通信设备进行州际

或国外的体育赌博业务， 传输或为体

育赌博下注提供信息协助， 或者为接

受赌博资金或信用卡提供有线通信

的， 将被判处罚金或 2 年以下的监

禁。 2003 年， 美国通过法案限制美

国网民使用信用卡和通过银行账户向

国外赌博网站支付赌金。 2006 年，

美国又通过 《禁止网络赌博法》， 明确宣

布网络赌博属于非法行为， 并禁止与网络赌博

相关的金融交易。 该法还禁止通过电话进行赌

博交易， 触犯该法者， 将被判处 2 至 5 年的监

禁。

德国各州于 2007 年底通过了 《关于在德国赌博的州

际条约》。 该条约规定， 在线体育赌博由德国各个州政府

控制的公司进行垄断经营， 不允许私有公司从事网络赌

博， 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赛马博彩。 根据该条约， 任何通过计算机网

络进行的博彩行为， 包括网络博彩的代理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特别是

在德国境内通过计算机网络参与德国境外的博彩公司的赌博也被认定

为违法。 该条约还要求网络技术部门和银行部门在技术、 资金流通方

面要进行积极配合。 该条约还规定， 德国的互联网和电视台不得播放

在线赌博广告。

网络赌博泛滥成灾

对新兴赌博依法围堵

设计多种具体罪名 打击赌博犯罪

各国在适用刑罚措施上， 根据犯罪程度分别给予免予刑事

处罚、 一般处罚和加重处罚等多种处罚， 并处财产刑。

规定阻却事由不处罚。 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受特别法保

护的不为罪。 一般允许在 《证券交易法》 《赛马法》 之类的法

律所规定的范围内从事赌博行为。 二是赌博经济价值微小不为

罪。 日本规定， 以供一时娱乐进行赌博的不为罪。 德国司法实

践中也有“赌注轻微的不构成本罪” 解释。 三是生活中情趣项

目不为罪。 德国规定， 对进行赌事和其他打赌行为不处罚。

情节不严重的一般处罚。 朝鲜刑法规定， 用财物进行赌博

的， 处 2 年以下劳动改造。 越南刑法规定， 普通赌博量刑为 3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 意大利对于参加赌博被当场抓获的， 处以

6 个月以下拘役或者 516 欧元以下罚款。 德国对未经官方许可

公开经营赌场、 举办赌博活动或者是为赌博提供所需工具的，

处 2年以下的罚金刑或者是自由刑;具有职业的行为人或者是为

了继续该赌博行为而成立的团伙成员， 处 3 个月以上 5 个月以

下的自由刑；公开赌博的或者是参加未经许可赌博的，处以 6 个

月以下的自由刑。 日本刑法规定，非法发售彩票处 2年以下之惩

役或 150 万日元以下罚金； 代售彩票的， 处 1 年以下惩役或者

100万日元以下罚金； 接受彩票的， 处 20万日元以下罚金。

情节严重的加重处罚。 越南刑法规定， 组织赌博罪与窝赌

罪处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加重情形的可处以 3 年以

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还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两种罪的加重情

节包括有专业性质的； 非法获利数额较大、 巨大或者特别巨大

的； 危险累犯。 意大利规定了经营赌博的四种加重情节， 只要

有其中任何一种， 都会受到加倍处罚。 分别是： 在公共店铺中

实施的行为;有开设或者是将一家赌场予以把持的行为;所下的赌

注较大的行为;参与赌博的人中有未满 18岁的未成年人。

（来源： 人民法院报）

各国根据赌博行

为发展的特点规律和

危害性， 设计了多种

罪名进行规制。

公然赌博罪。 德

国刑法规定的公然赌

博罪， 是指未经许可

而公开举办或经营的

赌博。 意大利刑法规

定， 在“公共场所 ,

向公众开放的场所或

任何种类的私人俱乐

部” 中进行赌博， 构

成公然赌博罪。

参与赌博罪。 西班牙刑法规定， 凡是前往有关赌

场进行赌博者， 就构成此罪。 日本、 韩国、 蒙古等国

家规定， 只要以财物参与赌博即可构成此罪。 意大利

刑法规定， 凡参与赌博被现场抓获者即构成此罪。

常业赌博罪。 日本刑法规定了以赌博为常业或者

常习的犯罪。 常习赌博,是指具有反复实施赌博行为

的情形， 此外,还要考虑赌博行为的性质、 种类、 赌

金的数额等。 奥地利也规定了常业犯形式的赌博罪。

德国和意大利则规定了职业犯形式的赌博罪。

开设赌场罪。 在赌博犯罪化的国家， 开设赌场的

行为均构成犯罪。 在赌博合法化的国家,未经批准而

开设赌场,即构成非法开设赌场罪。 德国将准备赌博

器具的行为也视为开设赌场。

聚众赌博罪。 聚众赌博罪是指聚集多人相互进行

的赌博行为,纠集的人是否特定,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日本要求聚集的人是赌徒， 即在常设地或职业地进行

赌博的人。

彩票赌博罪。 由于彩票活动是属于广义的赌博行

为， 许多国家都纳入赌博罪一起规范。 其罪名有未经

许可发放奖券及彩票罪、 贩卖非法发行的彩票罪、 介

绍贩卖非法发行的彩票罪、 发售和代为发售彩票罪、

筹办非法彩票罪等。

视赌博情节不同 适用多种刑罚措施


